
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4年版）

（一）减轻行政处罚标准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
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减轻处罚作出的最终罚款数额一般不得低于法定罚款数额最低限度的10%。具有充分理由，需要减轻行政处罚的，应当经农业农村部门集体讨论决定。
（二）减轻行政处罚的认定标准：
1.及时改正：行政相对人在农业农村部门立案前对违法行为主动改正且符合要求的，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农业农村部门立案后责令改正前主动改正且符合要求的，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行政相对人在限期内改正且符合要求的，
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外，责令改正期限一般为十个工作日。
2.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违法行为未造成国家和他人任何财产损失、个人人身损害后果，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其他社会不良影响的。
（三）不能适用减轻处罚的情形：
1.行政相对人有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所列违法情形，同时又存在从重处罚情形的。
2.行政相对人有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所列违法情形，减轻行政处罚后又实施农业违法行为的，但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无主观过错的除外。
3.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有其他不得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

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减轻处罚条件 

1
农作物
种子

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应
当登记而未登记的农作物
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四）项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对应当审定未经审
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四）对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2.《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2017) 
    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依照《种子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对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
义进行销售的。（对应修正后《种子法》第七十七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货值低于1000元，且只有1个品种；2.推广销售的
种子能全部召回或无违法所得；3.配合追根溯源。

2
农作物
种子

对生产经营农作物假种子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因生产经营假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经营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索取购销票据或
签订购销合同；2.建立购销台账，如实记录购销情况；3.如实说明种子来
源，配合追根溯源；4.依法在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5.赔偿
损失。

3
农作物
种子

对生产经营农作物劣种子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修正)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因生产经营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经营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索取购销票据或
签订购销合同；2.建立购销台账，如实记录购销情况；3.如实说明种子来
源，配合追根溯源；4.依法在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5.赔偿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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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减轻处罚条件 

4 农药
对农药经营者经营假农药
的行政处罚

   《农药管理条例》(2022修订)
    第五十五条第（二）项  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经营假农药。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经营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
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索取购销票据或签订购
销合同；2.建立购销台账（卫生用农药除外），如实记录购销情况；3.如实
说明农药来源，配合追根溯源；4.赔偿损失。

5 农药
对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
药的行政处罚

    《农药管理条例》(2022修订)
    第五十六条  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依法履行查验义务，并索取购销票据或签订购销合
同；2.建立购销台账（卫生用农药除外），如实记录购销情况；3.如实说明
农药来源，配合追根溯源；4.赔偿损失。

6 兽药
对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
假、劣兽药的行政处罚

    《兽药管理条例》(2020修订)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
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
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
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擅自生产强制免疫所需兽用生物制品的，按照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处罚。

经营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已核验所销售产品的生产企业的相关资质；
2.按照GSP相关规定保存兽药；3.进销货台账完善。

7
动物
卫生
监督

对未按照规定保存行程路
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
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
等信息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修订）
    第九十八条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四 ）未按照规定保存行程路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
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等信息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非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期间；2.限期内已及时改正；
3.未造成动物疫病发生等危害后果。

8
动物
卫生
监督

对用于科研、展示、演出
和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
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修订）
    第一百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用于科研、展示、演出和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1.用于科研；2.未附有检疫证明且经查实经过检疫；
3.期限内已及时改正；4.未造成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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